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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交通車案各相關委員會討論結論 
 

108/03/21 第 11 屆第 15 次醫療政策委員會就請研議本會就醫療交

通車相關議題後續因應方案，結論： 

(一) 行文衛生福利部及該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，詢問有關

辦理分級醫療六大政策第六項第三款規範「醫院不

得以交通車載送方式不當招攬輕症病人」之進度及

成效，同函並檢送南投縣醫師公會 108 年 1 月 14

日投縣醫會字第 108001 號函及本會調查各縣市醫

師公會有無跨區以交通車接送病人情形俾供該部

參考追蹤。 

(二) 行文衛生福利部，反映該部 105 年 7 月 13 日衛部

醫字第 1051664865 號函問題如下： 

1. 該函就「醫療機構不得提供專車載送病人，招徠

醫療業務」之判斷標準過於模糊，恐令醫療院所

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無從知所遵循，建議該部正

視處理、督導落實。 

2. 函釋說明醫療機構基於老年殘疾病人行動困難

等原因，提供車輛載送病人尚無不可，惟目前已

有「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」、「預防及延緩失能

照護計畫」等醫療規劃，建議不宜遽以提供老年

殘疾病人交通接送，判斷非屬不當招攬行為。 

108/05/19 第 11 屆第 15 次醫事法規委員會就醫療交通車相關議題

後續因應方案，結論：針對醫療交通車提出以下建議 

(一) 應以病人主動發動提出需求為主，不應以定期、定

點、定班之方式提供服務。 

(二) 應符合醫療法暨相關法令有關醫療廣告及不當招

攬規定，以及其他對大眾運輸工具法規與消防急

救法規之規範。 

(三) 以病人之安全為前提下，應提供對病人有保障的

醫療急救設備及人員，以因應急救之需要。 

(四) 主管機關針對醫療交通車應訂定管理辦法，包含

目的、方式、範圍、設備、人員、程序及處罰等皆

應明確規範。 

108/11/21 第十二屆第一次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，就某些醫療機

構以交通車接駁病人及家屬，甚至跨縣市，有無不當招

攬，應否加強管理，以維護病人安全案，結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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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追蹤衛福部，就本會 108 年 7 月 5 日全醫聯字第

1080000780 號函建議主管機關針對醫療交通車應

訂定管理辦法，包含目的、方式、範圍、設備、人

員、程序及處罰等皆應明確規範之事項，該部之辦

理情形。 

（二） 就醫療交通車之安全管理情形，建議醫策會辦理

醫院評鑑時，評鑑委員應關心其管理事宜，以確保

病人安全。 

109/01/08 第 12屆第 2次醫療政策委員會就「請研議本會就醫療交

通車相關議題後續因應方案」，決定： 

(一) 鑒於醫療交通車議題對醫療各層級，包括醫院間皆

產生一定影響，爰移請本會醫院醫療委員會研議自

律規範。 

(二) 本會目前時受邀參與台灣醫院協會法規委員會，建

議本會代表屆時反映協請討論醫療交通車問題。 

109/04/29 第 12屆第 1次醫院醫療委員會會，就請研議醫療交通車

自律規範案，結論：本案屬「自律規範」，爰較無約束力，

建議暫不制訂。 

109/05/21 第 12屆第 2次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，就本案結論：為

維護醫療品質與病人權益，建議於各層級醫院之醫院評

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，關於提供交通車服務部分，訂定相

關規定如下： 

1. 應以病人主動發動提出需求為原則，不應以定期、定

點、定班之方式提供服務。 

2. 應符合醫療法暨相關法令有關醫療廣告及不當招攬

規定，以及其他對大眾運輸工具法規與消防急救法規

之規範。 

3. 以病人之安全為前提下，應提供對病人有保障的醫療

急救設備及人員，以因應急救之需要。 

4. 交通路線如跨縣、市，須提出申請。 

109/07/01 第 12 屆第 2 次醫院醫療委員會就研議醫院評鑑基準增

訂交通車相關規定案，結論：部分病人仍需要交通車的

服務，訂定交通車規範稍有過猶不及，本案維持採自律

規範。 

109/07/08 第 12 屆第 3 次醫療政策委員會研議醫院評鑑基準增訂

交通車相關規定案，結論： 

1. 為避免醫療機構以流刺網模式經營醫療交通車，不當

招攬病人，贊同 109年 5 月 21 日第 12屆第 2次醫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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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理暨紀律委員會結論，就各層級醫院之醫院評鑑基

準及評量項目，關於提供交通車服務部分提出增修建

議。 

2. 綜整本會 108年迄今各委員會對醫療交通車案討論結

論，函文各縣市醫師公會週知轄區院所，說明衛福部

辦理分級醫療 6 大政策，第 6項第 3款「醫院不得以

交通車載送方式，不當招攬輕症病人」，近來不僅醫院

與基層間迭有爭議，醫院與醫院間亦出現抗議之聲，

為維護分級醫療精神與醫界和諧，呼籲醫療交通車載

送，醫界應有節制並自律。 


